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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失能死亡

慰助金支給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

第 二 條  本標準適用對象為本條例第三條所定之特勤人員及特

勤編組人員。 

依本標準發給慰助金者，以其受傷、失能、死亡與執行

特種勤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。 

主管機關應設慰助金審查會，就下列事項實施審查： 

一、前項之相當因果關係。 

二、是否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。 

三、有無惡意或重大過失。 

前項審查會由各特種勤務專責單位代表、當事人隸屬

機關代表及專業人士組成，並應給予當事人或其遺族列席

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慰助金審查會審查通過後，應報請局長核定發給因執

行特種勤務致受傷失能死亡證明書。 

第二項所稱執行特種勤務，指由主管機關協調、督

導、管制特種勤務相關編組機關（構）、單位，對特勤安

全維護對象之預謀或意外危害、滋擾等，所採取之安全維

護作為；勤前整訓、實彈演習及勤後人員裝備之撤收等相

關特種勤務作為，亦屬之。 

第 三 條 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發給慰助金，其基準

如下： 

一、受傷慰助金： 

（一）傷勢嚴重住院急救有生命危險者，發給新臺

幣三十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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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傷勢嚴重住院有失能之虞者，發給新臺幣二

十四萬元。 

（三）傷勢嚴重連續住院三十日以上者，發給新臺

幣十三萬元。 

（四）連續住院二十一日以上，未滿三十日者，發

給新臺幣十一萬元。 

（五）連續住院十四日以上，未滿二十一日者，發

給新臺幣九萬元。 

（六）連續住院未滿十四日者，或未住院而須治療

七次以上者，發給新臺幣三萬二千五百元。 

（七）因執行特種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有本

款第一目至第六目情形者，視情節輕重，依

其基準加二倍發給。 

二、失能慰助金： 

（一）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全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四

百四十五萬元；半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二百

三十萬元；部分失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一百十

五萬元。 

（二）因執行特種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失

能者，發給新臺幣一千萬元；半失能者，發

給新臺幣三百二十五萬元；部分失能者，發

給新臺幣一百七十萬元。 

三、死亡慰助金： 

（一）因執行特種勤務致死亡者，發給其遺族新臺

幣四百四十五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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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因執行特種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死亡

者，發給其遺族新臺幣一千萬元。 

前項第二款所定失能等級，準用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

付標準表認定之。 

第 五 條  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或失能，自住院治療出院之

日、未住院而治療第七次之日或確定失能之日起一百八

十日內，轉為失能或失能程度加重、死亡者，按失能等級、

死亡之發給基準補足慰助金。 

前項一百八十日之規定，如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

標準表已明定治療最低期限者，從其規定。但至遲不得逾

二年。 

第 七 條  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、失

能或死亡者，應先依其原軍、文職身分向權責機關申請受

傷、身心障礙、失能或死亡慰問金後，再依本標準申請慰

助金。 

依本標準發給之慰助金，因同一事由已依其他法令發

給或衍生之下列各項給付，應予抵充，僅發給其差額，已達

本標準給與基準者，不再發給： 

一、慰問金。 

二、與慰問金同性質之給付。 

三、保險給付。但保險係依法律或法規命令之強制

性規定辦理，且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有負

擔保險費者，其給付免予抵充。 



 

4 

 

四、依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

發給辦法發給之安全金。 

第 八 條  慰助金之申請程序及核定權責如下： 

一、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者，應檢具因執行特種勤

務致受傷慰助金申請表一式二份，詳述事件發生

經過，並檢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

具之診斷證明書（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），向

其隸屬機關提出申請，層轉主管機關審查發給因

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證明書後，由其隸屬機關核

定發給慰助金。 

二、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失能者，應檢具因執行特種勤

務致失能慰助金申請表一式二份，詳述事件發生

經過，並檢附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

出具之失能等級證明書（含造成失能原因），向

其隸屬機關提出申請，層轉主管機關審查發給因

執行特種勤務致失能證明書後，由其隸屬機關核

定發給慰助金。 

三、因執行特種勤務致死亡者，應由其遺族檢具因執

行特種勤務致死亡慰助金申請表一式二份，詳述

事件發生經過，並檢附死亡證明文件，向其隸屬

機關提出申請，層轉主管機關審查發給因執行特

種勤務致死亡證明書後，由其隸屬機關核定發給

慰助金。 

四、受傷住院或未住院而於治療七次以後，因傷勢加

重，轉為失能或死亡，或因失能致程度加重或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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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，按失能等級或死亡申請補足慰助金者，應依

前二目規定辦理。 

五、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人員因執行特種勤務致受傷、

失能、死亡時，其隸屬機關之業管單位應主動協

助所屬人員或遺族，填具申請表，儘速完成申請

慰助金。 

請領慰助金之請求權時效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

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 


